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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唐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工作制度及职责

为进一步规范学术管理，完善博物馆工作规章制度，促进学术

研究、编辑出版、人才培养以及文物保护等工作的进一步提高以及

推动博物馆科学发展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高唐县博物馆学术委员会是在博物馆领导下的博物馆

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制，在博物馆的建设中起关键的指导、监

督与评审作用。

第二条 学术委员会由本馆具有副高级、中级职称的科研人员

组成。以保证学术委员会能正确把握对博物馆的研究方向和工作内

容实施有效指导。

第三条 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责范围：

1、博物馆修订学术、业务发展规划;

2、审议文物的征集方案和征集办法：

3、审议各类展览项目，对展览主题、展览内容设计以及形式

设计方策进行学术讨论，提出可行性意见；

4、制定长期和年度科研计划，组织、议定本馆各项科研课题，

对重点课题进行指导；

5、组织学术交流活动，组织专家学者举办学术报告会、业务

讲座、学术研讨会；

6、审议专业人才培养计划，提出人才配置和结构的合理化建



议。

第四条 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方式

1、每年召开 1 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，确定和修改博物馆研

究方向、目标，制定学术委员工作计划及委员分工等；

2、每年进行 1 次本馆学术成果评审;

3、学术委员会主任在必要时可临时召集会议。

第五条 学术委员会遇事需要形成决议时，在发扬民主、充分

讨论的基础上进行表决，决议以超过学术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

二为有效。

第六条 博物馆遇有学术方面的重大决策时，应报请学术委员

会审议，征求学术委员会的指导意见。

第七条 博物馆应为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方便，通过各种方

式，为学术委员会了解博物馆的工作创造条件。

第八条 学术委员会成员应积极参与学术委员会的各项活动，

支持博物馆的工作。

第九条 本管理制度由博物馆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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